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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经费计提和拨解情况自查表（2024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工会名称
	
	工会主席姓名
	
	工会主席任职时间
	

	是否设置工会会计机构、人员
	
	是否执行工会会计制度
	
	是否上解至省总
	（）否 （）是  金额____万元 

	     项 目
审查情况
	职工人数（个）
	职工年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	行政按工资总额2%计提（万元）
	工会经费拨解和留用情况（万元）

	
	
	
	应计提
工会经费金额
	实际计提
工会经费金额
	应上解工会经费金额（40%）
	实际上解金额
	如上解不足，需补缴金额（如已补缴，请在备注中注明时间及补缴金额）
	工会留用金额
（60%）
	审查日期

	自查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
	上级工会经审会
审查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



	备注
	基层工会意见（盖章）
	单位行政意见（盖章）
	  上级工会经审会审查意见（盖章）
	

	





	
	
	
	


工会财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说明：1、单位行政每月应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（含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加班、临时工资等）2%计提工会经费；2、单位工会应按规定比例上解工会经费，其中40%上解，60%自留；3、可将计提、拨解工会经费的相关票据附在表后；4、完整填写盖章后，寄送至海州区东盐河路17号市总工会审计处（经审办）或扫描后发邮箱lygjsh163@163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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